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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昆明市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修订背景与必要性
《昆明市电子文件管理与归档办法》（以下简称原办法）自2010年施行以来，对我市规范电子文件的管理与归档工作，保障电子文件安全归档和有效利用起到了促进作用。随着国家信息化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其实施条例的修订颁布，以及《电子档案管理办法》等新规定的出台，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
原办法在适用范围、管理原则、技术标准、全过程管理、电子档案法律效力等方面已难以完全适应当前数字化转型和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为贯彻落实上位法精神，适应信息技术发展新趋势，保障电子档案的真实、完整、可用与安全，推动我市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对原办法进行全面修订十分必要。
二、起草依据
本次修订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国家法律法规，遵循《电子档案管理办法》、《机关档案管理规定》等规章，同时参考《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GB/T 18894）、《党政机关电子公文归档规范》（GB/T 39362）等国家标准和数码照片、录音录像、电子会计档案等相关行业规范。
三、起草过程
原办法修订工作分别被列入了2025、2026年度市政府规章立法计划预备类项目、审议类项目。市档案局会同市档案馆、市数据局、市保密局等有关部门，在对原办法实施情况评估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和省最新要求，参考先进地区经验，经过调研论证、文本起草、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合法性审查等环节，形成了《昆明市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订稿）。
四、主要修改内容
修订稿在原办法9章42条的基础上，调整为10章46条，重点对以下方面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一）调整名称与适用范围
电子文件管理内涵较广，包括了电子文件产生、流转、办理、归档等，与规章实际内容不相符，将原办法名称由《昆明市电子文件管理与归档办法》修改为《昆明市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办法》。适用范围由“本市机关、团体、事业单位”扩大至“本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实现了管理对象的全覆盖，更符合档案法及相关法规的要求（第二条）。
（二）明确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依据
根据上位法精神，新增条款明确“电子档案与传统载体档案具有同等效力，可以以电子形式作为凭证使用”，“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规的电子文件”可仅以电子形式归档，不再以纸质形式归档和移交，为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提供了与上位法相配套的规章制度（第五条）。
（三）细化各方管理职责
1.明确各级政府职责：增加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管理职责（第七条）。
2.压实主管部门责任：根据机构改革实际，对相关部门名称表述和职责进行调整规范，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调整为“档案主管部门”，将“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调整为“数据主管部门”职责（第八条、第九条）。
3.细化形成单位主体责任：新增条款明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确定管理电子档案的部门或者人员”，建立档案、文秘、业务、信息化等多部门协同机制，并将电子档案管理纳入本单位档案工作责任制和信息化建设规划（第十一条）。
（四）完善收集归档与移交接收流程
对“电子文件收集与归档”、“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两章条款进行优化调整，结合实际对归档方式（在线、离线）、归档格式要求、元数据收集标准、移交方式、移交时限（形成之日起5年内）等进行了更具操作性的规定（第十四条至第二十六条）。
（五）完善保管保护与开发利用要求
1.加强安全保管：新增电子档案备份工作方案、异地备份、灾难备份系统建设等要求，明确了备份介质（磁、光、缩微胶片）和检测、转换、迁移制度，构建了更为严密的安全保管体系（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一条）。
2.规范开放利用：将原“服务与利用”章节优化为“电子档案开放与利用”，明确了开放原则、利用制度、权限设置，并鼓励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开发档案数字资源，推动档案数字资源共享（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七条）。
（六）明确鉴定和销毁要求
增设电子档案鉴定与销毁章节，对销毁条件、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七）强化保密管理与法律责任
1.优化保密管理章节：进一步细化了涉密电子文件的标志、存储、移交、销毁等各环节的保密要求，确保与保密法有效衔接（第四十条至第四十三条）。
2.精简法律责任条款：依据“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原则，将原办法中具体的行政处罚条款予以精简，使法律责任部分更为概括、准确，避免与上位法冲突（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五、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修订稿对原办法的章节结构和条款内容进行了系统性优化，删除了部分已不符合当前技术和管理要求的规定（如关于存储载体标识、温湿度范围、转存年限等过于具体的技术参数），增加了原则性、导向性、可操作性的规范，整体更符合当前档案信息化发展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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